学生各类竞赛奖励措施摘录
[bookmark: _GoBack]奖励类型
· 荣誉证书
· 荣誉称号
· 奖金
· 实践创新学分
· 综合测评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分
· 第二课堂学分
· （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推免资格
竞赛组委会奖励
根据竞赛组委会制定的竞赛规则，给予参赛选手相应的荣誉证书及一定的奖金。
学校奖励
实践创新学分
来源于文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生实践创新学分实施办法》
学科竞赛（含文体活动）实践创新学分考核标准：
	奖项
	国家级
	国家级社会力量
	省级
	省级社会力量
	校级

	一等奖
	8
	4
	4
	2
	1

	二等奖
	5
	3
	3
	1
	0.5

	三等奖
	3
	2
	2
	0.5
	无


说明：团队参赛的竞赛：前三位队员均可获得各相应奖项的学分，其余参赛队员减半。
综合测评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分
来源于文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办法（修订）》
第四章 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
第十二条 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分（G3）由基本分和成果分两部分组成，满分10分。
第十三条 基本分（5分）主要考察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学生参与社会工作、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表现，由学生民主评议分（30%）、班主任测评分（30%）和辅导员测评分（40%）三部分组成。
第十四条 成果分（5分）主要考察学生在学科与文体竞赛、科技发明、科研成果、社会活动、考证考级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由辅导员负责评分，除指导老师外本人须为第一作者，不同类型成果不重复加分，按最高分记分。评分标准如下：
（一）3-5分
①学科竞赛或文体竞赛：获得省级特等奖、一等奖或第一名，在市级及以上竞赛中获得名次；
②③④省略
（二）2-3分
①在校级学科竞赛或问题竞赛中获得特等奖、一等奖或第一名以外的名次；
②③④⑤省略
（三）0-2分
①在院级学科竞赛或文体竞赛中获得名次；
②③④⑤⑥省略
推免资格
来源于文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科竞赛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 凡在学校认定的A类学科竞赛项目中获得全国最高级别奖项的学生（团队限前三名参赛队员），并在专业学制年限内能预期毕业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可直接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获奖证书或正式发文需在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启动前取得）。
学校奖励——“挑战杯”专项
来源于文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挑战杯”系列竞赛参赛组织管理办法》
第十条 对在“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项的参赛学生给予奖励：
（一）对在“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得奖项的本科生授予校级“青年双创标兵”荣誉称号。
（二）对在“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得奖项的本科生给予教务处实践创新学分奖励。
（三）对在“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得奖项的本科生给予校团委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奖励。
（四）对在“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得国家特等奖或金奖的本科生在符合学校推免基本条件下给予个人项目负责人或团队项目排名前5推免资格奖励。
（五） 对在“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得全国赛二等奖（银奖）及以上、省级一等奖（金奖）以上并进入全国终审决赛的硕士研究生（项目第一负责人）给予奖励：
1、等同于在SCI或CSSCI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2、优先推荐免试攻读博士研究生。
第十三条 对在“挑战杯”系列竞赛中获奖的参赛团队（个人）按获奖项目颁发专项奖金，奖金由指导教师和项目负责人具体分配。奖金标准如下：
（一）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励标准
	竞赛分类
	获奖
等级
	参赛（团队或个人）

	
	
	奖金（元）

	
国
赛
	特等奖
	200000

	
	一等奖
	80000

	
	二等奖
	60000

	
	三等奖
	40000

	省
赛
	特等奖
	30000

	
	一等奖
	20000

	
	二等奖
	10000

	
	三等奖
	3000


（二）大学生创业竞赛奖励标准    
	竞赛分类
	获奖
等级
	参赛（团队或个人）

	
	
	奖金（元）

	
国
赛
	金奖
	200000

	
	银奖
	50000

	
	铜奖
	30000

	省
赛
	金奖
	20000

	
	银奖
	10000

	
	铜奖
	3000


说明：“挑战杯”系列竞赛奖金按项发放（专项赛奖金减半），同一作品获多级奖励，只计算最高级别奖励，不予累加。
学院奖励
学院根据学科竞赛级别及获奖等级，给予参赛学生一定额度的奖励，具体奖励金额下限见下表，学院可根据竞赛性质的不同对奖励金额进行一定比例的浮动。
	竞赛主办机构
	参赛形式
	获奖等级
	奖励金额（元）

	教育部高教司
教育部教指委
国家一级学会
	团体
	国家一等
	5000

	
	
	国家二等
	4000

	
	
	国家三等
	3000

	
	
	省级一等
	1500

	
	个人
	国家一等
	1500

	
	
	国家二等
	1200

	
	
	国家三等
	1000

	
	
	省级一等
	800

	省教育厅
其他部委
	团体
	一等
	1000

	
	个人
	一等
	600



